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证券代码： 300607   证券简称：拓斯达   公告编号：2022-117 

债券代码：123101    债券简称：拓斯转债 

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公开增发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 

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公告 

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、准确、完整，

没有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。 

 
 

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于 2022 年

12 月 28 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二

十二次会议，分别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开增发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

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，鉴于江苏拓斯达

机器人有限公司机器人及自动化智能装备等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江苏募

投项目”）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，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募集资金的

使用效益，满足全资子公司江苏拓斯达机器人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江

苏拓斯达”、“子公司”）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，促进江苏拓

斯达后续经营管理和长远发展，公司决定将江苏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

余募集资金 34,639,226.32 元（以上金额含利息收入，具体金额以实

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）永久性补充江苏拓斯达流动资金。

本次节余募集资金（含利息）未超过单个或者全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

计划资金的 10%。同时，授权公司及子公司相关人员负责办理募集资

金专户注销事宜。专户注销后，公司及江苏拓斯达与保荐机构、开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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银行签署的相关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随之终止。根据《上市公

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（2020 年 12 月修订）》《深

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》及《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（以

下简称“募集资金管理制度”）等相关规定，该事项经公司董事会审

议通过后，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。现将相关事项公告如下： 

一、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

公司增发股票的批复》（以下简称“公开增发”）（证监许可【2019】

963 号）核准，并经深圳证券交易所同意，公司向社会公开增发人民

币普通股（A 股）16,065,249 股，每股面值 1 元，发行价格为 40.46

元/股，募集资金总额人民币 649,999,974.54 元，扣除发行费用

40,829,327.54 元，实际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609,170,647.00 元，

立信会计师事务所（特殊普通合伙）已于 2019 年 11 月 20 日对本公

司公开增发股票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，并出具了信会师报字 

[2019]第 ZI10691 号《验资报告》。公司对募集资金采取了专户存储

制度。 

二、募集资金投资项目调整情况 

2022 年 2 月 18 日，公司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以及

第三届监事会第十三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延

期议案》，同意江苏拓斯达机器人有限公司机器人及自动化智能装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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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项目在实施主体、募集资金用途及投资规模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，

江苏募投项目实施期限延长至 2022 年 12 月 31 日。 

2022 年 11 月 8 日，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、第三

届监事会第二十次会议，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

目实施内容、募集资金用途暨新增募投项目的议案》，并于 2022 年

11 月 24 日召开了 2022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上述议案。

同意公司变更江苏募投项目的实施内容为工业机器人及自动化应用

系统业务和注塑机、配套设备及自动供料系统业务，原计划使用募集

资金 60,917.06 万元，现变更使用募集资金为 36,786.73 万元（含利

息）；并同意将该项目的部分募集资金，用于新增募集资金项目广东

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设备及注塑和 CNC 机床设备增资扩产

项目-注塑机子项目（以下简称“注塑机子项目”）。本次变更项目

涉及的募集资金 28,000 万元（含利息），占募集资金净额的 43.22%。 

（一）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序

号 
项目名称 

项目投

资总额 

原募集资金

投入金额

（净额） 

变更后募集资金

投入金额（含截至

2022 年 9 月 30 日

利息收入） 

1 
江苏拓斯达机器人有限公司机

器人及自动化智能装备等项目 
37,000 60,917.06 36,786.73 

2 

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

智能设备及注塑和CNC机床设备

增资扩产项目-注塑机子项目 

28,000 --- 28,000 

合计 65,000 60,917.06 64,786.73 

 

（二）投资规划及各年投资金额情况如下： 



4 
 

1.江苏拓斯达机器人有限公司机器人及自动化智能装备等项目 

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
投资估算（万元） 总投资

（万元） 

占总投资

比例 T+12 T+24 T+36 

1 工程建设费用 13,808 8,927 9,365 32,101 86.76% 

1.1 建安工程 13,241 7,944 5,296 26,481 71.57% 

1.2 设备购置及安装 568 983 4,069 5,620 15.19% 

2 基本预备费 414 268 281 963 2.60% 

3 铺底流动资金  1,959 1,977 3,936 10.64% 

 项目总投资 14,223 11,154 11,623 37,000 100.00% 

2.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智能设备及注塑和 CNC 机床设

备增资扩产项目-注塑机子项目 

三、募集资金存放与管理情况 

为规范公司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，最大限度保护投资者权益，

公司根据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

用的监管要求（2022 年修订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

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

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有关法律、法规的规定，结合公司实际情况，制

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。 

根据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的要求，并结合公司生产经营需要，

公司对募集资金采用专户存储制度。2018 年 10 月 8 日，公司第二届

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、2018 年 11 月 30 日，2018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

序号 工程或费用名称 
投资估算（万元） 占总投资

比例 T+12 T+24 T+36 总额 

1 场地投入 9,862 5,917 3,945 19,724 70.44% 

2 设备购置及安装 1,295 1,943 3,238 6,475 23.13% 

3 铺底流动资金  1,176 625 1,801 6.43% 

项目总投资 11,157 9,035 7,807 28,000 100.00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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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会审议通过了《关于公司公开增发 A 股股票方案的议案》。根据该

议案，2019 年 11 月 28 日，公司及保荐机构招商证券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招商证券”）与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大岭山

支行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；2019 年 12 月 26 日，公司

及子公司依募集资金项目设立专项账户并与保荐机构招商证券分别

和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岭山支行、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

限公司东莞大岭山支行、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大岭山支行分行

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。 

公司因聘请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中天国富”）担

任公司向不特定对象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工作的保荐机构，原保荐机

构招商证券未完成的对公司公开增发 A 股股票的持续督导工作将由

中天国富承接完成。公司及子公司于 2020 年 12 月 22 日与保荐机构

中天国富分别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银行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
东莞大岭山支行、东莞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大岭山支行、中国

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大岭山支行和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

莞大岭山支行重新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。 

2022 年 11 月 8 日，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《关

于新增募集资金专用账户并签订三方监管协议的议案》，同意公司新

增募集资金专用账户，并由公司、保荐机构及开立募集资金专用账户

的银行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，公司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层及其

授权的指定人士负责开立募集资金专户、签署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

以及办理其他相关事宜，包括但不限于确定及签署募集资金专项账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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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签署的相关协议及文件等。新增的募集资金专户仅用于“注塑机子

项目”所运用的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，不得用作其他用途。 

2022 年 12 月 13 日，公司与保荐机构中天国富、中国工商银行

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大岭山支行签订了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。 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公司严格执行了《募集资金管理制度》，《募

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得到了切实履行，三方监管协议的履行不存在

问题。 

（一）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截至 2022 年 12 月 26 日，公司募集资

金使用及结存情况如下：     

项目 金额（元） 

公开增发募集资金总额 649,999,974.54 

减：承销费、保荐费 37,264,150.94 

募集资金 612,735,823.60 

减：发行费用 3,565,176.60 

募集资金净额 609,170,647.00 

加：存款利息收入 42,018,743.93 

减：募投项目银行账户直接支付金额 311,080,571.32 

减：募投项目预先投入置换金额 25,443,019.86 

减：手续费及其他支出 26,573.43 

2022 年 12 月 26 日募集资金专户余额 314,639,226.32 

其中：募集资金专户理财尚未赎回金额 0 

注：①截至 2022 年 12 月 26 日，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江苏拓斯达机器人有限公

司机器人及自动化智能装备等项目人民币 336,523,591.18 元（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智能设备及注

塑和 CNC 机床设备增资扩产项目-注塑机子项目募集资金投入金额 2.8 亿元尚未转至相关专户），

以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的金额人民币 0 元； 

    ②截至 2022 年 12 月 26 日，公司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投入智能设备及注塑和 CNC 机床设备

增资扩产项目-注塑机子项目人民币 0 元，募集资金专户理财尚未赎回金额 0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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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截至 2022 年 12 月 26 日，公开增发募集资金具体存放情

况如下： 

单位：人民币元 

序

号 
专户名称 

募集资金存

储银行名称 
募集资金专项账号 专户余额 使用项目 

1 

广东拓斯

达科技股

份有限公

司 

中国建设银

行股份有限

公司东莞大

岭山支行 

44050177780800002906 230,349,536.39 

江苏拓斯

达机器人

有限公司

机器人及

自动化智

能装备等

项目 

2 

江苏拓斯

达机器人

有限公司 

东莞农村商

业银行股份

有限公司大

岭山支行 

140140190010015233 44,663,278.48 

3 

江苏拓斯

达机器人

有限公司 

中国工商银

行股份有限

公司东莞大

岭山支行 

2010027319200600169 39,406,334.02 

4 

江苏拓斯

达机器人

有限公司 

中国银行股

份有限公司

东莞大岭山

支行 

635372641200 220,077.43 

5 

广东拓斯

达科技股

份有限公

司 

中国工商银

行股份有限

公司东莞大

岭山支行 

2010027329200711096 0 

智能设备

及注塑和

CNC 机床

设备增资

扩产项目

-注塑机

子项目 

合计 314,639,226.32 ---- 

注：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智能设备及注塑和 CNC 机床设备增资扩产项目

日）馘公开增发⸀（二）截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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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开增发募集资金置换预先已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

2,544.30 万元。 

（二）本次结项募投项目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 

截至 2022 年 12 月 26 日，“江苏拓斯达机器人有限公司机器人

及自动化智能装备等项目”募集资金使用及结余情况如下表： 

单位：人民币万元 

项目名称 
募集资金投入

金额（含利息） 

累计使用

募集资金 
投资进度 

截至 2022 年 12

月 26 日结余金

额（含利息） 

江苏拓斯达机器人有

限公司机器人及自动

化智能装备等项目 

36,786.73 33,652.36 91.48% 3,463.92 

五、本次部分募投项目资金节余主要原因 

在公司及子公司实施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建设过程中，公司及子公

司严格按照募集资金管理的有关规定谨慎使用募集资金，根据项目规

划结合实际市场情况，公司及子公司严格执行预算管理，在确保募集

资金投资项目质量的前提下，本着合理、有效以及节俭的原则谨慎使

用募集资金，严格把控采购环节，有效控制采购成本，合理降低项目

实施费用，最大限度节约了项目资金。此外，募集资金存放期间产生

了利息收入。 

六、募集资金用于补充流动资金的使用计划 

鉴于公开增发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“江苏拓斯达机器人有限公

司机器人及自动化智能装备等项目”已全部实施完毕，为更合理地使

用募集资金，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公司决定对前述募集资金投资

项目进行结项，同时将项目节余募集资金共计 34,639,226.32 元（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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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金额含利息收入，具体金额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）

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，用于江苏拓斯达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。募

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支付的铺底流动资金、部分建设尾款、部分设备

尾款和质保金将从江苏拓斯达流动资金中予以支付。 

节余募集资金划转完成后，公司及子公司将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

项账户。同时，授权公司相关人员负责办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事宜。

专户注销后，公司及子公司与保荐机构、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《募集

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随之终止。 

本次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之后，主要用于江苏拓斯

达主营业务相关的经营活动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支付的铺底流动

资金、部分建设尾款、部分设备尾款和质保金将从江苏拓斯达流动资

金中予以支付。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是基于募集

资金投资项目的建设计划和进度做出的，没有改变或变相改变募集资

金用途；未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。公司及子公司承诺使用

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后十二个月内不进行证券投资等高

风险投资、不为控股子公司以外的对象提供财务资助。 

七、对公司的影响 

公司本次使用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，有助于提高募集

资金的使用效率，最大程度地发挥资金使用效能，提升公司及子公司

的经营效益，符合公司和全体股东的利益。 

八、相关审批程序及专项意见说明 

（一）董事会意见 



10 
 

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

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开增发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

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，鉴于公开增发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

目江苏募投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，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募集资

金的使用效益，满足江苏拓斯达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，促进江

苏拓斯达后续经营管理和长远发展，同意公司将江苏募投项目结项并

将节余募集资金 34,639,226.32 元（以上金额含利息收入，具体金额

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）用于永久性补充江苏拓斯达流

动资金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支付的铺底流动资金、部分建设尾款、

部分设备尾款和质保金将从江苏拓斯达流动资金中予以支付。节余募

集资金划转完成后，公司将注销相关募集资金专项账户。同时，授权

公司相关人员负责办理募集资金专户注销事宜。专户注销后，公司与

保荐机构、开户银行签署的相关《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》随之终止。

本次节余募集资金（包括利息收入）未超过单个或者全部募集资金投

资项目计划资金的 10%，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通过。 

（二）监事会意见 

公司于 2022 年 12 月 28 日召开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

议并通过了《关于公开增发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

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》，鉴于公开增发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

目江苏募投项目已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，为了最大限度地发挥募集资

金的使用效益，满足江苏拓斯达业务增长对流动资金的需求，促进江

苏拓斯达后续经营管理和长远发展，同意公司将江苏募投项目结项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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将节余募集资金 34,639,226.32 元（以上金额含利息收入，具体金额

以实际结转时项目专户资金余额为准）用于永久性补充江苏拓斯达流

动资金。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尚需支付的铺底流动资金、部分建设尾款、

部分设备尾款和质保金将从江苏拓斯达流动资金中予以支付。 

（三）独立董事意见 

公司江苏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，

有利于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率，满足公司及子公司日常经营业务拓展

对流动资金的需求，降低财务费用，有利于提高公司及子公司盈利能

力，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。本次补充流动资金没有与募集资金投资项

目的实施计划相抵触，不存在变相改变募集资金投向和损害投资者利

益的情况，符合《公司法》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

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

规则（2020 年 12 月修订）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

引第 2 号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等相关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

文件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公司将江苏募投项目

结项并将其节余募集资金永久性补充流动资金。 

（四）保荐机构核查意见 

公司将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

事项已经公司董事会、监事会审议通过，独立董事发表了明确同意意

见，履行了必要的审批程序。该事项符合《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

——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

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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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》的相关规定，符合全体股东的利益。

综上所述，保荐机构对公司拟将部分募投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

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事项无异议。 

九、备查文件 

（一）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二）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决议； 

（三）独立董事对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

立意见； 

（四）中天国富证券有限公司出具的《关于广东拓斯达科技股

份有限公司公开增发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金

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核查意见》。 

特此公告。 

广东拓斯达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

2022 年 12 月 28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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